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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 

    

    

安政任字〔2015〕3 号    

    

   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
关于谭书宝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

 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   

市政府决定： 

谭书宝同志任市交通运输局调研员； 

李本增同志任市林业局调研员； 

冉立新同志任市扶贫开发局调研员； 

免去陈扬斌同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（兼）、市粮食

局局长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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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新成同志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（兼）、安康公路管理局

局长； 

免去张思成同志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（兼）、安康公路管理

局局长职务； 

赵德安同志任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安康分校校长； 

免去杨  健同志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安康分校校长职务； 

李  黎同志任市教育局副局长； 

免去陈建国同志市审计局副局长职务； 

任红艳同志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。 

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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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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